
 

策略發展委員會  
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工作坊  

2006 年 9 月 25 日  
 

席上意見摘要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歡迎委員及嘉賓講者出席工作

坊。是次工作坊的目的是為委員提供一個討論平台，就“進

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度＂諮詢文件交流意見。  
 
嘉賓講者發表意見  
 
2.  三位嘉賓講者包括劉進圖先生、宋立功博士及葉建

民博士先就諮詢文件發表了他們的意見。  
 
《明報》劉進圖先生  
 
3. 劉進圖先生表達了以下觀點：  

 
(a) 他認為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度的方向是可

取的，不過政府應該就人選的委任訂立遴選

機制，以體現委任人選的過程是公開而客觀

的，並確保用人唯才。  
 
(b) 他認為如缺乏清晰的遴選機制及程序，可能

會引起以下問題：  
 

(i) 若立法會對獲委任人士的認受性有所

質疑，會增加日後政治任命官員處理

與立法會有關的工作的難度；  
 
(ii) 單靠目前適用於主要官員的品格審查

機制，未能完全反映獲委任人選與商

界或其他界別的聯繫，因而未能令公

眾信服不會出現利益衝突的情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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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政務主任需經過嚴謹的遴選程序才獲

聘任；如果政治委任官員完全沒有公

開遴選過程而結果又良莠不齊，有可

能會令部分政務主任對政治委任官員

有所抗拒，不利將來運作。  
 

香港城市大學宋立功博士

 
4. 宋立功博士講述了載列於附件一的簡報內容。他認

為新制度的推行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建立，因此目前確有必要

在發展民主政制的同時，開始發展政治委任制度。  
 
新力量網絡葉健民博士  
 
5. 葉博士向委員介紹了他準備的簡報文件 (附件二 )內
載列的意見。  

 
討論環節  
 
有關任命副局長和局長助理的建議安排  
 
6.  委員普遍贊同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度可讓行政長

官有更大空間建立自己的管治班子。增設副局長及局長助理

也可加強對主要官員及行政長官在政治工作上的支援。  
 
7.  宋立功博士建議成立一個由政務司司長領導的公開

招聘委員會，並由社會上具公信力及代表性的人士出任該會

委員，公開招聘政治人才擔任副局長和局長助理；但他不反

對由行政長官就人選作最後決定。  
 
8.  葉健民博士建議政治委任人選由局長提名，然後諮

詢立法會，最終交由行政長官任命。葉博士進一步解釋他的

構思是讓人選出席立法會公聽會，讓議員和公眾有機會質詢

人選；但最終委任權仍在行政長官手中。  
 
9.  劉進圖先生建議政府擴大政治委任制度的同時，須

制定客觀的遴選機制，例如由行政長官委任一個遴選委員

會，以貫徹用人為才的原則及加強公眾對政治委任制度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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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性。劉先生亦認為獲提名的人數可能較實際獲委任為副局

長和局長助理的人數為多，所以政府必須制定遴選機制以挑

選合適的政治人才，使遴選過程更公平、公正和具客觀性。

他建議政府可研究成立一個類似司法人員敍用委員會形式的

委員會的可行性，邀請政黨人士加入委員會參與遴選過程。  
 
10.  總括而言，對於遴選機制，委員有不同意見：  
 

(a) 有委員認為公開遴選副局長和助理局長的人

選，有助加強政治委任制度的透明度和增加

社會各界對政治委任制度的認受性；  
 
(b) 有委員認為，法律界對司法人員敍用委員會

的運作模式也有些意見，因此這個模式不宜

參考；  
 

(c) 有委員建議候選人應公開其政黨及商界的背

景以避免利益衡突的情況出現；  
 

(d) 有委員認為公開遴選、公開招聘或設立遴選

委 員 會 都 不 適 宜 ， 亦 沒 有 需 要 。 在 《 基 本

法》行政主導的原則下，行政長官有責任及

權力廣納人才，挑選有能力及與行政長官有

共 同 管 治 理 念 的 人 士 組 成 其 治 港 班 子 。 另

外，有委員指出若由遴選委員選出候選人，

最終應由該委員會抑或行政長官就委任人選

作決定將成疑問；  
 

(e) 有 委 員 不 認 同 政 府 要 就 委 任 人 選 諮 詢 立 法

會，因為《基本法》沒有賦予立法會相關權

力；也有委員認為這種安排會使任命變得過

於政治化；  
 

(f) 對於葉健民博士所提出要求候選人接受立法

會質詢的建議，有委員認為未被委任的人士

不應接受立法會的質詢；也有委員提出在香

港這個公開透明的環境下，社會上必然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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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有所討論，即使沒有立法會的參與也

自然有所制衡。  
 
11.  有委員認為理論上難以反對建議，也看不到建議有

那些方面違反《基本法》，不過他認為在落實普選行政長官

之前，任何擴大政治委任的建議都不會真正加強問責，因此

目前難以支持建議。另有委員認為不能以未實行普選為理

由，完全不就現有制度作出改進。  
   
政治委任制度下的公務員隊伍  
 
12.  劉進圖先生認為公務員與政治任命的官員有緊密的

工作關係，所以政府在擴大政治委任制度的同時，須得到公

務員的認同。  
 
13.  宋立功博士認為政府必須關注政治任命官員與公務

員之間的磨合問題，並確保公務員體制的政治中立性。談到

公務員特別是政務主任未來的角色問題，他建議政府可安排

中高層公務員與商界及學界進行更多交流，以強化公務員隊

伍和滲入新思維，令公務員隊伍更能與時並進。他認為政府

應就公務員和新的政治委任官員的工作關係訂下詳細的框架

及指引。  
 
14.  葉健民博士認為公務員隊伍的優點是熟悉政府運

作，有利保持政策的連貫性和維持公共服務的穩定性。但同

時，加入政治任命的官員可引入政策新思維及與公務員互補

長短。  
 
15.  就諮詢文件提及有關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於任期屆滿

時如未達公務員的退休年齡，可選擇返回公務員隊伍，葉健

民博士認為這特別安排不符合公務員政治中立的原則。他建

議將有關公務員事務的政策撥歸政務司司長的職務範圍內，

並增設相當於局長級別的副政務司司長一名，專責協助處理

有關公務員政策事務。而作為公務員之首的常務秘書長則負

責處理公務員的人事管理事宜，可同時兼任行政會議秘書，

並就有關公務員事宜向行政會議提供意見。就有關增設副政

務司司長的建議，有委員認為不可行，因為該建議會造成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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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重叠和職責的矛盾。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諮詢文件內有

關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特別安排是經過多方面的考慮，其中

一個重要考慮因素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應由有公務員背景的

同事出任。  
 
16.  有委員提到有需要小心考慮有關副局長與常任秘書

長之間的分工問題；及在新制度下的七層架構，即三層政治

任命官員及政策局內四層由政務主任出任的公務員，應如何

協調運作。  
 
其他意見  
 
17.  有委員建議政府可考慮重組現時三司十一局的架

構，例如將某幾個工作繁重的政策局的職能分拆，或多設一

名副局長處理這些政策範疇。  
 
總結  
 
18.  政制事務局局長總結如下：  
 

(a)  就有關日後四層公務員 (即常任秘書長、副秘書長、

首席助理秘書長及助理秘書長 )以及三層政治任命官

員 (即局長、副局長及局長助理 )的工作分工及配合

問題，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建議是參考英國和加

拿大的制度而制定的。將來公務員主要繼續負責政

策研究工作，提出政策建議，副局長及局長助理則

主要負責從政治角度考慮提出意見，局長會全盤考

慮公務員和政治任命官員兩方面的分析後制定政

策，並為政策承擔政治責任。副局長亦會協助局長

負責政治聯繫及向立法會和市民交代政策。政治任

命的副局長及屬公務員的常任秘書長均分別直接向

局長負責。  
 
(b)  政制事務局局長同意在推行政治委任制度時將需要

有磨合期。他相信第三任行政長官在籌組司長及局

長的班子後，會跟第一層的政治任命官員商討及揀

選第二及第三層的政治任命官員。行政長官必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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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廣益，以揀選有能力、有承擔、願意為公眾服務

和認同第三任行政長官施政綱領的人士出任。政制

事務局局長指出在政治委任制度下，新任班子會由

不同背景人士出任，包括例如政黨、公務員、學

者、專業人士、商界人士及傳媒等，使政府整套政

策思維變得更豐富及更能符合社會各界的期望。  
 
(c)  有關委員提及政府會否重組現時十一個政策局，政

制事務局局長指出是否改組政策局要視乎第三屆政

府的決定。此外，即使重組政策局，政治工作仍然

很多，故始終需要有其他政治委任的官員協助局長

處理有關事宜。  
 
19.  政制事務局局長強調，擴濶參政空間正是為香港今

後選舉制度的開放舖路。今後不論行政長官是透過選舉委員

會或者由一個普選的制度產生，行政長官須向市民交代，落

實競選的政綱，故須要一個班子協助行政長官落實施政工

作。  
 
20.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感謝嘉賓講者和委員提出寶貴

意見。秘書處會就工作坊中提出的意見擬備一份席上意見摘

要，供委員參考。  
 
21.  出席人士名單載於附件三。  
 
 
 
 
策略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2006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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